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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编号：20240425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黄骅市恒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友好协商，乙方产成品价格在2023年价格基础上降幅10%，乙方提报过渡产成品库存数量，甲方按乙方提报过渡产品库存数量采购，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第一条  过渡产品新价格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QAD编码
	零部件名称（QAD）
	单位
	未税价格
	未税价格
	含税价格
	降幅

	
	
	
	
	2023年
	2024年
	2024年
	

	1 
	SLT0000394
	K1双人左背
	件
	30.0833 
	27.3485 
	30.9038 
	10%

	2 
	SLT0000408
	K1单人背（带头枕）
	件
	28.3746 
	25.7951 
	29.1485 
	10%

	3 
	SLT0000449
	K1四人连体左（三点式）
	件
	54.4952 
	49.5411 
	55.9814 
	10%

	4 
	SLT0000462
	K1四人连体右（三点式）
	件
	54.4952 
	49.5411 
	55.9814 
	10%

	5 
	SLT0000517
	K1侧翻背三点式（新状态）
	件
	42.0936 
	38.2669 
	43.2416 
	10%

	6 
	SLT0000551
	K1单人背（无头枕）
	件
	27.8440 
	25.3127 
	28.6034 
	10%

	7 
	SLT0000552
	K1一排四人三人靠背（右舵）
	件
	71.4134 
	64.9213 
	73.3610 
	10%

	8 
	SLT0000558
	K1二排双人连体背（无头枕带扶手）
	件
	57.9275 
	52.6614 
	59.5073 
	10%

	9 
	SLT0000568
	K1四人连体左（无头枕）
	件
	52.5884 
	47.8076 
	54.0226 
	10%

	10 
	SLT0000569
	K1四人连体右（无头枕）
	件
	52.5884 
	47.8076 
	54.0226 
	10%

	11 
	SLT0000578
	K1双人右置左背（带安全盒）
	件
	32.8072 
	29.8247 
	33.7019 
	10%

	12 
	SLT0000595
	K1第三排侧翻左背（单头枕）
	件
	27.7321 
	25.2110 
	28.4884 
	10%

	13 
	SLT0000604
	K1侧翻右背（单头枕三点式）
	件
	40.2164 
	36.5604 
	41.3132 
	10%

	14 
	SLT0000630
	K1窄车左舵三排三人背(三点式）
	件
	64.1602 
	58.3275 
	65.9100 
	10%

	15 
	SLT0000638
	K1窄车左舵二排双人连体背(带头枕扶手三点式）
	件
	55.5716 
	50.5196 
	57.0872 
	10%

	16 
	SLT0000651
	K1侧翻左背（不带头枕）
	件
	30.9337 
	28.1215 
	31.7773 
	10%

	17 
	SLT0000395
	双人右背（安全盒）
	件
	34.8051 
	31.6410 
	35.7543 
	10%

	18 
	SLT0001041
	K1出口马来西亚左背骨架
	件
	33.4306 
	30.3915 
	34.3423 
	10%

	19 
	SLT0001042
	K1出口马来西亚右背骨架
	件
	33.4306 
	30.3915 
	34.3423 
	10%

	20 
	SLT0001035
	宽车一排三人联体背无头枕骨架(无头枕）骨架
	件
	56.9915 
	51.8105 
	58.5458 
	10%

	21 
	SBS0010305
	单人背骨架焊接总成
	件
	34.8100 
	31.6455 
	35.7594 
	10%

	22 
	SBS0010336
	双人左背骨架总成
	件
	28.3700 
	25.7909 
	29.1437 
	10%

	23 
	SBS0010337
	双人右背骨架总成
	件
	30.0800 
	27.3455 
	30.9004 
	10%


第2条　 过渡产品库存明细：
	序号
	QAD编码
	零部件名称（QAD）
	单位
	数量
	备注

	1 
	SLT0000394
	K1双人左背
	件
	600
	散件库存说明：
[bookmark: _GoBack]散件数量可以制作2000件靠背骨架，根据生产计划匹配左侧23种零部件-背骨架生产，过渡总数量为2000件。

	2 
	SLT0000408
	K1单人背（带头枕）
	件
	600
	

	3 
	SLT0000449
	K1四人连体左（三点式）
	件
	50
	

	4 
	SLT0000462
	K1四人连体右（三点式）
	件
	50
	

	5 
	SLT0000517
	K1侧翻背三点式（新状态）
	件
	
	

	6 
	SLT0000551
	K1单人背（无头枕）
	件
	
	

	7 
	SLT0000552
	K1一排四人三人靠背（右舵）
	件
	
	

	8 
	SLT0000558
	K1二排双人连体背（无头枕带扶手）
	件
	
	

	9 
	SLT0000568
	K1四人连体左（无头枕）
	件
	
	

	10 
	SLT0000569
	K1四人连体右（无头枕）
	件
	
	

	11 
	SLT0000578
	K1双人右置左背（带安全盒）
	件
	
	

	12 
	SLT0000595
	K1第三排侧翻左背（单头枕）
	件
	
	

	13 
	SLT0000604
	K1侧翻右背（单头枕三点式）
	件
	
	

	14 
	SLT0000630
	K1窄车左舵三排三人背(三点式）
	件
	50
	

	15 
	SLT0000638
	K1窄车左舵二排双人连体背(带头枕扶手三点式）
	件
	
	

	16 
	SLT0000651
	K1侧翻左背（不带头枕）
	件
	
	

	17 
	SLT0000395
	双人右背（安全盒）
	件
	800
	

	18 
	SLT0001041
	K1出口马来西亚左背骨架
	件
	
	

	19 
	SLT0001042
	K1出口马来西亚右背骨架
	件
	
	

	20 
	SLT0001035
	宽车一排三人联体背无头枕骨架(无头枕）骨架
	件
	
	

	21 
	SBS0010305
	单人背骨架焊接总成
	件
	
	

	22 
	SBS0010336
	双人左背骨架总成
	件
	
	

	23 
	SBS0010337
	双人右背骨架总成
	件
	
	

	散件数量
	冲压件、边板、加强板、插管等
	套
	2000
	


第三条：质量标准：
1、质量要求：
1.1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出的或经甲方认可的质量和技术规格要求，为甲方提供产品。
1.2 乙方的产品包装必须满足甲方要求，包装方案需经甲方认可。
     1.3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每批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明。
     2．质量保证：
     2.1 乙方应接受甲方对乙方产品的质量评审工作，并配合提交有关资料，并根据甲方的评审结果，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整改。     
     2.2 当乙方产品在甲方制程中发现质量缺陷或甲方的顾客抱怨，乙方有责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积极追回各环节的不合格品，同时应提供《质量纠正和预防措施计划》，并接受甲方调查验证。
     3．质量确认及记录
     3.1 应甲方要求，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有关订购产品出货检查等内容的检查报告
     3.2 乙方关于订货产品检查、试验等结果的记录，至少应在产品质量保证期限内妥善保管。甲方要求时，应允许甲方阅览或提交其副本。
     3.3 为了达到订货产品批量追踪的目的，乙方应根据甲乙双方另行商定的办法，进行生产批次的可追溯性管理。
     4．质量责任
     4.1 甲方对质量问题的事实和损失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乙方承担证明该产品合格的举证责任。
     4.2 甲方对于原材料、零部件的品质控制采用委托乙方检验的方式，即使不做任何检验和测试也能直接投入生产，但并不因此免除乙方的产品质量责任。甲方进行材料、性能等年度强制性试验所产生的费用需由乙方承担。
     4.3 乙方应对自己的原材料、零部件进行严格的进货检验，建立和保存进货检验的原始记录。
     4.4 乙方应健全完善生产过程的控制管理，必须制定生产过程控制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在对最终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关键生产工序上建立必要的控制点，严格做好原始记录和数据统计，监控工序质量和产品质量，及时发现和纠正生产过程的异常状况，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4.5 乙方应使生产过程或采购过程完全受控，如有失控，应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并通知甲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不定期的监督考察，并进行符合性考核。对乙方存在不符合本条约定情形的，经甲方指出后，乙方须及时进行有效整改，对未整改或整改情况不符合甲方要求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供货关系，并要求乙方对甲方因此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6 乙方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应完全符合甲方明确规定的质量要求及相应的国际、国家、部委颁发的有关质量标准（包括隐含的质量要求），甲方提出的标准超出国际、国家质量要求标准的，以甲方的要求为准。 
 第四条　付款方式：
1.1货款结算：结算方式按照双方约定执行，质量保证金基数外付款。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
1.2 结算方式：（□预付款/□入库结算/下线结算）， 账期 	3    个月（即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30天/□60天/90天）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
第五条　运输：
1、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的工装运输，乙方承担运费。
第六条  交货期及地点：
1、交货时间根据计划调度员下发计划时间为准
2、交货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院内指定仓库区域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发生以下情形，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1 乙方交货时间超出订单合约交期（交期延误）。
     1.2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因包装、运输品质问题导致甲方生产线停线。
     1.3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甲方入厂检验时因品质问题乙方不能及时处理而造成甲方停线。
     1.4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甲方生产过程中发生品质异常造成甲方生产线停线，或导致甲方已生产的产品返工、返修。
     1.5 因乙方原材料、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甲方产品出厂后发生批量质量事故（如退货等）。
     1.6 因乙方原材料、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产品用户在使用中出现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丧失使用价值的情形。
     1.7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装配直到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质量问题且造成损失。
     1.8 因乙方对其产品材料的技术和商业机密泄露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免责事宜：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
第九条　争议解决：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
第十条　执行时间：
执行有效日期：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执行期间，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黄骅市恒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电      话：                                电      话：
开 户   行                                  开 户   行
开户行账号：                                开户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    期：2024年 4 月 25  日                   日    期：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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